检 察 工 作 简 报
（第233期）
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检察院   
         2018年12月27日
雨城区人民检察院立足“四早”廉洁“跨年”
    新年将至，为深入推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防止节日不良风气反弹回潮，雨城区人民检察院突出“早安排、早提醒、早教育、早督察”等措施，为全院干警廉洁“跨年”保驾护航。

早安排压责任。节前，认真研究，制定下发了《雨城区人民检察院关于严明纪律切实做好元旦期间廉洁过节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认真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二是加强廉洁学习教育；三是严明纪律和规矩；三是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形成廉洁过节的良好风尚。
早提醒筑防线。督促全体干警签订了关于集中整治党员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的个人承诺书48份。并利用内部局域网、微信和短信服务平台，提前向全院干警发送廉洁提醒信息，要求全院干警严格遵守各项廉洁自律规定以及各项纪律禁令，时刻绷紧“纪律弦”、不碰“高压线”，做到令行禁止，廉洁过节。

早教育敲警醒。及时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会，传达学习区纪委和上级检察机关有关廉洁过节的文件。以案示警，以案明纪，组织学习《市纪委关于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等典型案例，要求全院干警对照“体检”，引以为戒，时刻自警、自醒、自律。

早督察严纪律。严肃节前纪律要求，纪检组开展了2018年下半年以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监督检查工作，同时，深入办公室、财务室、行装科，档案室等重点部门，对有无提前做好值班安排、有无乱发津补贴、有无公车私用、私车公养及档案室是否做好安全防范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促进干警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为雨城区人民检察院营造了廉洁过节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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